采购需求
采购包1：
供货要求
（一）供货内容：采购人提供具体食材采购清单，使用已有生鲜管理系统进行线上下单，列明采购品目，数量等要求，供货商必须按照采购人要求的种类、规格进行供货，采购人不承诺服务期内乙方最低供货量。
（二）基准价确认
1、采购人每月月末发布全品类食材清单，由各供应商依据清单报价。采购人对各供应商的报价进行统计、平均计算，根据需要进行市场询价，由采购人发布下月食材价目表，各供应商履行配送服务后根据食材价目表进行结算。
2、询价对象：西安市各大超市（华润万家超市、麦德龙、盒马鲜生、永辉超市、京东等）；
3、其他没有参考价格的特殊生活物资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由双方议价确定供应价格；
4、遇大型活动、突发公共事件、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无法按期询价的，暂按上一月食材价目表执行，待询价完成，再执行新价。
（三）配送要求
具体配送种类以采购人前一天的采购单为准，食材到达现场后采购人根据采购单及配送单进行食材验收，并在验收单上签字留存。
1、配送方法
（1）供货商接到配送定单后，由专人负责分拣、配送，相关人员具有健康证。
（2）配送的食材由采购人的质量监督员验收。
（3）所有食材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要求的种类、规格进行供货，满足采购人使用需求。所有食材采购均以采购人通知为准，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需求量随时调整采购计划及供货时间段。
2、车辆配送服务
（1）供货商自备送货车（冷藏或恒温），安排专人及时供货，装卸费、送货费用及运输安全由供货商承担；
（2）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食品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运输车厢的内仓，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运输途中严防日晒、雨淋，注意通风散热。食品堆放科学合理，避免造成食品的交叉污染；如对温度有要求的食品应确定食品的温度。
3、配送时间及地点
（1）配送时间：
蔬菜类每日配送，当日配送种类与数量以前一天采购人书面（传真或邮件）菜单为准，采购人根据需求开出每日菜单的品种及数量，供货商须在当日内做出响应，如有某些菜品出现市场断档，当日及时告知采购人，以便采购人做出必要调整，一般情况下供货商应保证当日7点前将各类蔬菜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7点前无法送达的食材，及时补送；特殊情况以采购人具体要求为准。
注：如遇采购人所属单位出现紧急任务或加班等突发状况时，供货商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将食品原材料配送到位。
（2）配送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售后服务
因食材原材料质量问题出现安全事故，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主动做好协调、 救援、安抚、善后等工作。若出现群体呕吐、腹泻等其他情况，经相关职能部门或机构检测确系食材原材料质量问题导致的，由供应商负全责，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供应商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主管人员必须到现场指导、处理，慰问，做好安抚工作和善后处理，并承担一切责任和产生的一切费用。
（五）结算价款
付款方式：1、合同款的支付：货款按月结算，根据当月供货和接受人员双方单据核对无误后办理结算，供货商必须提供正规发票。2、合同结算金额：结算价格=基准价格*（1-下浮率）*实际供应量，结算方式为据实结算。
（六）服务期：合同签订后一年。
二、食材质量要求
所有食材均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相关规定，须具备所配送产品的检测报告或食品检验合格证或检验（检疫）证明。如合同履行期间国家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标准，即按新标准执行。
	产品类型
	技术、规格、质量要求及包装标准

	米、面、油：包括但不限于香粳米、特一粉、非转基因一级菜子油等。

	大米
	（1）大米须达 GB/T 1354-2018《大米》标准中大米粳米一级要求；具有“SC”食品生产许可证。
（2）质量要求：具有大米固有色泽与香味，无污染、虫害，色泽、气味、口味正常；无异味、霉味；无虫蛀、结块、挂丝或杂质等，符合国家粮食卫生标准。
（3）包装要求：粳米25kg/袋，圆糯米50kg/袋，应符合《粮食销售包装》（GB/T17109）要求，包装袋清洁无污渍、无破损、无渗漏。
（4）标识要求：有生产许可证号，执行标准；标明产品名称、净含量、质量等级、生产企业名称、电话、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营养成分表。
（5）供货时剩余保质期不少于标注保质期三分之二。

	面粉
	（1）面粉必须符合GB1/T 1355-2021《小麦粉》标准中特制一等要求，具有“SC”食品生产许可证。
（2）质量要求：无污染、虫害，色泽、气味、口味正常；无异味、霉味；无虫蛀、结块、挂丝或杂质异物；色泽呈白色或微黄色；外观呈细粉末状，无杂质，手指捻捏时无粗粒感，放开后不成团；具有面粉正常气味，无异味。符合食品安全国家粮食标准GB2715。
（3）包装要求：25kg/袋，应符合《粮食销售包装》（GB/T17109）要求，包装袋清洁无污渍，无破损、无渗漏。
（4）标识要求：有生产许可证号，执行标准；标明产品名称、净含量、质量等级、生产企业名称、电话、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营养成分表。
（5）供货时剩余保质期不少于标注保质期三分之二。

	食用油（核心产品）
	（1）食用油必须符合GB/T 1536-2021《菜籽油》标准中压榨菜籽油一级要求；
（2）质量标准：具有正常植物油的色泽、透明度、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及其它异味。
（3）包装要求：应符合GB7718\GB28050要求，包装桶清洁透明、无污渍，无破损、无渗漏，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规定。
（4）标识要求：有生产许可证号，执行标准；标明产品名称、净含量、生产企业名称、电话、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营养成分表。
（5）供货时剩余保质期不少于标注保质期三分之二。

	肉类：包括但不限于鲜带皮一级大五花、后腿肉、鲜肋排、鲜猪精瘦肉片、鲜猪精品肉馅、鲜猪红烧肉块、里脊肉、牛肉等。

	肉类
	（1）肉身盖有检疫检验章，出具加盖地方畜牧主管部门检疫合格证明。
（2）肉品须表皮洁净、膘厚适中、色泽鲜亮、纹理清晰、肉质细腻、无异味、去骨、无毛、按压无水迹，脂肪有其固有色泽，无酸败味。
（3）预冷排酸时间不低于24小时。提供合法有效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兽残检测报告，且兽残符合国家标准；含水率不高于77%。票据标明生产地址、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动物检疫合格证及肉品品质合格证明齐全。
（4）产品包装符合要求，且能够提供食材源头追溯证明材料。

	鸡蛋:包括但不限于鸡蛋、鹌鹑蛋等。
豆制品：包括但不限于嫩豆腐、老豆腐、白豆腐干、香豆腐、豆腐皮、素鸡、苕皮、豆芽、牛皮干、小面筋等。

	鸡蛋
	新鲜、大小均匀、无破损、色泽光滑，须出具加盖地方政府监督所检疫章的动物检疫证明。

	豆制品
	（1）豆腐、豆腐干、绿豆芽、黄豆芽、红豆等；须保证食材干净、不含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2）产品包装符合要求，且能够提供食材源头追溯证明材料。

	水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河鱼、海鱼、大青虾、小虾仁、龙利鱼等。

	水产品
	（1）无病灶，产品新鲜无腐烂，保持活体状态固有本色，无异味。
（2）产品包装符合要求，且能够提供食材源头追溯证明材料。

	冻品：包括但不限于鸡腿、鸡脯、鸡翅中、鸡排、琵琶腿、玉米棒、小鸡腿、火腿肠、鱿鱼花等。

	冻品
	（1）符合GB 316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每批次应提供《出厂检验合格证明》；具有生产许可证；箱（袋）内无杂质，无破损，无漏气；箱头有生产企业名称，厂址、电话、生产日期，保质期；内包装：要求有聚乙烯薄膜内衬或内包装袋)；鲜、冻禽（畜）肉制品的感官和品质状态是指产品组织状态、色泽、气味及产品规格等；要求解冻损失率不大于 5 %，预煮制出成率不小于 60 %。
（2）外包装箱（袋）必须按照GB 7718中要求标明产品的食品名称、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等。
（3）提供正规的进货渠道证明文件，且配送食品剩余保质期不少于质保期三分之二。

	蔬菜：包括但不限于净笋、大土豆、西红柿、菜花、捆青菜、姜、红薯、丝瓜、贝贝南瓜、西葫芦、牛心花白、芹菜、红洋葱、白菜、红萝卜、广茄等。

	蔬菜类
	（1）当季各类新鲜蔬菜以及大棚种植蔬菜，蔬菜类必须保证无黄叶、枯死叶、无虫、无杂质，须48小时内采摘供应，原菜须保证菜面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大小基本统一、不得过熟或欠熟；净菜须保证菜面完全干净、无泥土、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2）提供自检报告或第三方报告或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且符合农残要求。

	水果：包括但不限于香蕉、香梨、油桃、苹果、乳瓜、沃柑、耙耙柑、小乳瓜、西瓜等。

	水果
	（1）当即各类水果，无虫、无杂质，须保证水果新鲜，原水果须保证果面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大小基本统一、不得过熟或欠熟。
（2）提供自检报告或第三方报告或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且符合农残要求。

	干货调料：包括但不限于生抽、红烧酱油、食盐、鸡精、胡椒粉、零添加料酒、香醋、干酵母、香油、玉米淀粉、淀粉、番茄酱、零添加白醋、蚝油、蒸鱼豉油、木耳、花椒粒、八角、桂皮、草果、小香、香叶、鸡汁、海鲜酱、辣面、辣段等。

	干货调料
	1. 外包装无污物、无泄漏，无胀袋或胖听或鼓盖现象，无变质发霉现象。色泽正常，具有该品种固有的香味，滋味无异味，油酱均匀的酱体或无结块的粉状固体，封口平整，无破包，夹包，漏包，无污染。
2. 质量要求：①非“三无”产品，外包装清洁卫生、无破损，包装上的商品名称、厂址、规格、生产日期、质保期等信息与内容物相符，标示清晰，批次号清楚等；②经食品检验检疫合格，调料成分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3）提供正规的进货凭证，产品厂家具有生产许可证，剩余质保期不少于保质期的三分之二，可提供质检报告。


三、供应商责任：
供应商须保证所供食材均为符合国家卫生、质量检验标准的正规产品，保证配送品种完全满足采购人要求。所有原材料每日均留存样品一份，保存时间为36小时，确认期间无任何食品安全问题后处理。
1、食材没有按时按要求配送到位，影响采购人餐厅正常开餐的，以当日需求计划总量两倍价款赔付当日损失，同时采购人将对供应商进行处罚。
2、食材在验收时有不符合要求的，一律退回，供应商无条件重新更换配送货物，更换后仍然不符合标准的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处以所更换菜品价格两倍的罚款。
3、任何因食材质量问题导致的食品安全或食物中毒责任，在确认导致问题的食材品种后，由该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经济损失，除对采购人进行赔付外，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4、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必要的货源组织，提供种类明细与价格。
5、负责货源组织、配货、配送、验货等专业对口人员的安排与职责划分。
6、确保食材新鲜、安全、及时的各类措施或组织管理办法。
7、供应商对于自身原材料生产、外部原材料的采购、销售，其符合相关的合格标准与检验标准。
8、供应商对于可能的违约责任或食品安全责任的责任承担说明。
四、食材配送验收标准
1、供应商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三份的送货清单，采购人须指派专人接收、称重并验收菜品质量；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人指定验收员签字核认，作为结算凭证。对不符合质量的品种，采购人有权退、换货。货品验收合格后签收。
2、库管、采购员负责入库食品检验，值班厨师配合质量验收，验收标准如下：
（1）定型包装食品，应检验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是否标出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或者代号、规格、配方或者主要成份、保质期限、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等，防止购进假冒伪劣产品，禁止“三无”产品进入食堂；
（2）主要食材中的定型包装食品，如米面油类，供应商需要提供生产厂家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3）包装污秽不洁、严重破损、运输工具不洁等造成污染的产品不得验收入库；
（4）非定型包装的食品（或原材料）需进行感官检查：若发现腐败变质、油脂酸度、霉变、生虫、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现象，不得入库；掺假、掺杂、伪造的食品不得入库。
（5）食堂采购员、库管员和值班厨师共同对所购食品原辅料的质量、数量进行核对验收，验收合格的及时入库。不合格产品应及时退回供应商，同时做好验收记录。
（6）入库时，保管员要清点入库物品的数量、规格，做到数量、规格、品种准确无误，入库时按不同的材质、规格、功能和要求，分类、分别储存，做到账物相符。


采购包2：
· 供货要求
（一）供货内容：采购人提供具体食材采购清单，使用已有生鲜管理系统进行线上下单，列明采购品目，数量等要求，供货商必须按照采购人要求的种类、规格进行供货，采购人不承诺服务期内乙方最低供货量。
（二）基准价确认
1、采购人每月月末发布全品类食材清单，由各供应商依据清单报价。采购人对各供应商的报价进行统计、平均计算，根据需要进行市场询价，由采购人发布下月食材价目表，各供应商履行配送服务后根据食材价目表进行结算。
2、询价对象：西安市各大超市（华润万家超市、麦德龙、盒马鲜生、永辉超市、京东等）；
3、其他没有参考价格的特殊生活物资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由双方议价确定供应价格；
4、遇大型活动、突发公共事件、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无法按期询价的，暂按上一月食材价目表执行，待询价完成，再执行新价。
（三）配送要求
具体配送种类以采购人前一天的采购单为准，食材到达现场后采购人根据采购单及配送单进行食材验收，并在验收单上签字留存。
1、配送方法
（1）供货商接到配送定单后，由专人负责分拣、配送，相关人员具有健康证。
（2）配送的食材由采购人的质量监督员验收。
（3）所有食材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要求的种类、规格进行供货，满足采购人使用需求。所有食材采购均以采购人通知为准，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需求量随时调整采购计划及供货时间段。
2、车辆配送服务
（1）供货商自备送货车（冷藏或恒温），安排专人及时供货，装卸费、送货费用及运输安全由供货商承担；
（2）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食品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运输车厢的内仓，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运输途中严防日晒、雨淋，注意通风散热。食品堆放科学合理，避免造成食品的交叉污染；如对温度有要求的食品应确定食品的温度。
3、配送时间及地点
（1）配送时间：
蔬菜类每日配送，当日配送种类与数量以前一天采购人书面（传真或邮件）菜单为准，采购人根据需求开出每日菜单的品种及数量，供货商须在当日内做出响应，如有某些菜品出现市场断档，当日及时告知采购人，以便采购人做出必要调整，一般情况下供货商应保证当日7点前将各类蔬菜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7点前无法送达的食材，及时补送；特殊情况以采购人具体要求为准。
注：如遇采购人所属单位出现紧急任务或加班等突发状况时，供货商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将食品原材料配送到位。
（2）配送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售后服务
因食材原材料质量问题出现安全事故，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主动做好协调、 救援、安抚、善后等工作。若出现群体呕吐、腹泻等其他情况，经相关职能部门或机构检测确系食材原材料质量问题导致的，由供应商负全责，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供应商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主管人员必须到现场指导、处理，慰问，做好安抚工作和善后处理，并承担一切责任和产生的一切费用。
（五）结算价款
付款方式：1、合同款的支付：货款按月结算，根据当月供货和接受人员双方单据核对无误后办理结算，供货商必须提供正规发票。2、合同结算金额：结算价格=基准价格*（1-下浮率）*实际供应量，结算方式为据实结算。
（六）服务期：合同签订后一年。
二、食材质量要求
所有食材均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相关规定，须具备所配送产品的检测报告或食品检验合格证或检验（检疫）证明。如合同履行期间国家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标准，即按新标准执行。
	产品类型
	技术、规格、质量要求及包装标准

	米、面、油：包括但不限于香粳米、特一粉、非转基因一级菜子油等。

	大米
	（1）大米须达 GB/T 1354-2018《大米》标准中大米粳米一级要求；具有“SC”食品生产许可证。
（2）质量要求：具有大米固有色泽与香味，无污染、虫害，色泽、气味、口味正常；无异味、霉味；无虫蛀、结块、挂丝或杂质等，符合国家粮食卫生标准。
（3）包装要求：粳米25kg/袋，圆糯米50kg/袋，应符合《粮食销售包装》（GB/T17109）要求，包装袋清洁无污渍、无破损、无渗漏。
（4）标识要求：有生产许可证号，执行标准；标明产品名称、净含量、质量等级、生产企业名称、电话、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营养成分表。
（5）供货时剩余保质期不少于标注保质期三分之二。

	面粉
	（1）面粉必须符合GB1/T 1355-2021《小麦粉》标准中特制一等要求，具有“SC”食品生产许可证。
（2）质量要求：无污染、虫害，色泽、气味、口味正常；无异味、霉味；无虫蛀、结块、挂丝或杂质异物；色泽呈白色或微黄色；外观呈细粉末状，无杂质，手指捻捏时无粗粒感，放开后不成团；具有面粉正常气味，无异味。符合食品安全国家粮食标准GB2715。
（3）包装要求：25kg/袋，应符合《粮食销售包装》（GB/T17109）要求，包装袋清洁无污渍，无破损、无渗漏。
（4）标识要求：有生产许可证号，执行标准；标明产品名称、净含量、质量等级、生产企业名称、电话、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营养成分表。
（5）供货时剩余保质期不少于标注保质期三分之二。

	食用油
（核心产品）
	（1）食用油必须符合GB/T 1536-2021《菜籽油》标准中压榨菜籽油一级要求；
（2）质量标准：具有正常植物油的色泽、透明度、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及其它异味。
（3）包装要求：应符合GB7718\GB28050要求，包装桶清洁透明、无污渍，无破损、无渗漏，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规定。
（4）标识要求：有生产许可证号，执行标准；标明产品名称、净含量、生产企业名称、电话、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营养成分表。
（5）供货时剩余保质期不少于标注保质期三分之二。

	肉类：包括但不限于鲜带皮一级大五花、后腿肉、鲜肋排、鲜猪精瘦肉片、鲜猪精品肉馅、鲜猪红烧肉块、里脊肉、牛肉等。

	肉类
	（1）肉身盖有检疫检验章，出具加盖地方畜牧主管部门检疫合格证明。
（2）肉品须表皮洁净、膘厚适中、色泽鲜亮、纹理清晰、肉质细腻、无异味、去骨、无毛、按压无水迹，脂肪有其固有色泽，无酸败味。
（3）预冷排酸时间不低于24小时。提供合法有效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兽残检测报告，且兽残符合国家标准；含水率不高于77%。票据标明生产地址、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动物检疫合格证及肉品品质合格证明齐全。
（4）产品包装符合要求，且能够提供食材源头追溯证明材料。

	鸡蛋:包括但不限于鸡蛋、鹌鹑蛋等。
豆制品：包括但不限于嫩豆腐、老豆腐、白豆腐干、香豆腐、豆腐皮、素鸡、苕皮、豆芽、牛皮干、小面筋等。

	鸡蛋
	新鲜、大小均匀、无破损、色泽光滑，须出具加盖地方政府监督所检疫章的动物检疫证明。

	豆制品
	（1）豆腐、豆腐干、绿豆芽、黄豆芽、红豆等；须保证食材干净、不含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2）产品包装符合要求，且能够提供食材源头追溯证明材料。

	水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河鱼、海鱼、大青虾、小虾仁、龙利鱼等。

	水产品
	（1）无病灶，产品新鲜无腐烂，保持活体状态固有本色，无异味。
（2）产品包装符合要求，且能够提供食材源头追溯证明材料。

	冻品：包括但不限于鸡腿、鸡脯、鸡翅中、鸡排、琵琶腿、玉米棒、小鸡腿、火腿肠、鱿鱼花等。

	冻品
	（1）符合GB 316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每批次应提供《出厂检验合格证明》；具有生产许可证；箱（袋）内无杂质，无破损，无漏气；箱头有生产企业名称，厂址、电话、生产日期，保质期；内包装：要求有聚乙烯薄膜内衬或内包装袋)；鲜、冻禽（畜）肉制品的感官和品质状态是指产品组织状态、色泽、气味及产品规格等；要求解冻损失率不大于 5 %，预煮制出成率不小于 60 %。
（2）外包装箱（袋）必须按照GB 7718中要求标明产品的食品名称、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等。
（3）提供正规的进货渠道证明文件，且配送食品剩余保质期不少于质保期三分之二。

	蔬菜：包括但不限于净笋、大土豆、西红柿、菜花、捆青菜、姜、红薯、丝瓜、贝贝南瓜、西葫芦、牛心花白、芹菜、红洋葱、白菜、红萝卜、广茄等。

	蔬菜类
	（1）当季各类新鲜蔬菜以及大棚种植蔬菜，蔬菜类必须保证无黄叶、枯死叶、无虫、无杂质，须48小时内采摘供应，原菜须保证菜面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大小基本统一、不得过熟或欠熟；净菜须保证菜面完全干净、无泥土、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2）提供自检报告或第三方报告或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且符合农残要求。

	水果：包括但不限于香蕉、香梨、油桃、苹果、乳瓜、沃柑、耙耙柑、小乳瓜、西瓜等。

	水果
	（1）当即各类水果，无虫、无杂质，须保证水果新鲜，原水果须保证果面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大小基本统一、不得过熟或欠熟。
（2）提供自检报告或第三方报告或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且符合农残要求。

	干货调料：包括但不限于生抽、红烧酱油、食盐、鸡精、胡椒粉、零添加料酒、香醋、干酵母、香油、玉米淀粉、淀粉、番茄酱、零添加白醋、蚝油、蒸鱼豉油、木耳、花椒粒、八角、桂皮、草果、小香、香叶、鸡汁、海鲜酱、辣面、辣段等。

	干货调料
	3. 外包装无污物、无泄漏，无胀袋或胖听或鼓盖现象，无变质发霉现象。色泽正常，具有该品种固有的香味，滋味无异味，油酱均匀的酱体或无结块的粉状固体，封口平整，无破包，夹包，漏包，无污染。
4. 质量要求：①非“三无”产品，外包装清洁卫生、无破损，包装上的商品名称、厂址、规格、生产日期、质保期等信息与内容物相符，标示清晰，批次号清楚等；②经食品检验检疫合格，调料成分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3）提供正规的进货凭证，产品厂家具有生产许可证，剩余质保期不少于保质期的三分之二，可提供质检报告。


三、供应商责任：
供应商须保证所供食材均为符合国家卫生、质量检验标准的正规产品，保证配送品种完全满足采购人要求。所有原材料每日均留存样品一份，保存时间为36小时，确认期间无任何食品安全问题后处理。
1、食材没有按时按要求配送到位，影响采购人餐厅正常开餐的，以当日需求计划总量两倍价款赔付当日损失，同时采购人将对供应商进行处罚。
2、食材在验收时有不符合要求的，一律退回，供应商无条件重新更换配送货物，更换后仍然不符合标准的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处以所更换菜品价格两倍的罚款。
3、任何因食材质量问题导致的食品安全或食物中毒责任，在确认导致问题的食材品种后，由该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经济损失，除对采购人进行赔付外，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4、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必要的货源组织，提供种类明细与价格。
5、负责货源组织、配货、配送、验货等专业对口人员的安排与职责划分。
6、确保食材新鲜、安全、及时的各类措施或组织管理办法。
7、供应商对于自身原材料生产、外部原材料的采购、销售，其符合相关的合格标准与检验标准。
8、供应商对于可能的违约责任或食品安全责任的责任承担说明。
四、食材配送验收标准
1、供应商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三份的送货清单，采购人须指派专人接收、称重并验收菜品质量；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人指定验收员签字核认，作为结算凭证。对不符合质量的品种，采购人有权退、换货。货品验收合格后签收。
2、库管、采购员负责入库食品检验，值班厨师配合质量验收，验收标准如下：
（1）定型包装食品，应检验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是否标出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或者代号、规格、配方或者主要成份、保质期限、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等，防止购进假冒伪劣产品，禁止“三无”产品进入食堂；
（2）主要食材中的定型包装食品，如米面油类，供应商需要提供生产厂家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3）包装污秽不洁、严重破损、运输工具不洁等造成污染的产品不得验收入库；
（4）非定型包装的食品（或原材料）需进行感官检查：若发现腐败变质、油脂酸度、霉变、生虫、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现象，不得入库；掺假、掺杂、伪造的食品不得入库。
（5）食堂采购员、库管员和值班厨师共同对所购食品原辅料的质量、数量进行核对验收，验收合格的及时入库。不合格产品应及时退回供应商，同时做好验收记录。
（6）入库时，保管员要清点入库物品的数量、规格，做到数量、规格、品种准确无误，入库时按不同的材质、规格、功能和要求，分类、分别储存，做到账物相符。


采购包3：
· 供货要求
（一）供货内容：采购人提供具体食材采购清单，使用已有生鲜管理系统进行线上下单，列明采购品目，数量等要求，供货商必须按照采购人要求的种类、规格进行供货，采购人不承诺服务期内乙方最低供货量。
（二）基准价确认
1、采购人每月月末发布全品类食材清单，由各供应商依据清单报价。采购人对各供应商的报价进行统计、平均计算，根据需要进行市场询价，由采购人发布下月食材价目表，各供应商履行配送服务后根据食材价目表进行结算。
2、询价对象：西安市各大超市（华润万家超市、麦德龙、盒马鲜生、永辉超市、京东等）；
3、其他没有参考价格的特殊生活物资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由双方议价确定供应价格；
4、遇大型活动、突发公共事件、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无法按期询价的，暂按上一月食材价目表执行，待询价完成，再执行新价。
（三）配送要求
具体配送种类以采购人前一天的采购单为准，食材到达现场后采购人根据采购单及配送单进行食材验收，并在验收单上签字留存。
1、配送方法
（1）供货商接到配送定单后，由专人负责分拣、配送，相关人员具有健康证。
（2）配送的食材由采购人的质量监督员验收。
（3）所有食材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要求的种类、规格进行供货，满足采购人使用需求。所有食材采购均以采购人通知为准，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需求量随时调整采购计划及供货时间段。
2、车辆配送服务
（1）供货商自备送货车（冷藏或恒温），安排专人及时供货，装卸费、送货费用及运输安全由供货商承担；
（2）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食品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运输车厢的内仓，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运输途中严防日晒、雨淋，注意通风散热。食品堆放科学合理，避免造成食品的交叉污染；如对温度有要求的食品应确定食品的温度。
3、配送时间及地点
（1）配送时间：
蔬菜类每日配送，当日配送种类与数量以前一天采购人书面（传真或邮件）菜单为准，采购人根据需求开出每日菜单的品种及数量，供货商须在当日内做出响应，如有某些菜品出现市场断档，当日及时告知采购人，以便采购人做出必要调整，一般情况下供货商应保证当日7点前将各类蔬菜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7点前无法送达的食材，及时补送；特殊情况以采购人具体要求为准。
注：如遇采购人所属单位出现紧急任务或加班等突发状况时，供货商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将食品原材料配送到位。
（2）配送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售后服务
因食材原材料质量问题出现安全事故，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主动做好协调、 救援、安抚、善后等工作。若出现群体呕吐、腹泻等其他情况，经相关职能部门或机构检测确系食材原材料质量问题导致的，由供应商负全责，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供应商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主管人员必须到现场指导、处理，慰问，做好安抚工作和善后处理，并承担一切责任和产生的一切费用。
（五）结算价款
付款方式：1、合同款的支付：货款按月结算，根据当月供货和接受人员双方单据核对无误后办理结算，供货商必须提供正规发票。2、合同结算金额：结算价格=基准价格*（1-下浮率）*实际供应量，结算方式为据实结算。
（六）服务期：合同签订后一年。
二、食材质量要求
所有食材均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相关规定，须具备所配送产品的检测报告或食品检验合格证或检验（检疫）证明。如合同履行期间国家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标准，即按新标准执行。
	产品类型
	技术、规格、质量要求及包装标准

	米、面、油：包括但不限于香粳米、特一粉、非转基因一级菜子油等。

	大米
	（1）大米须达 GB/T 1354-2018《大米》标准中大米粳米一级要求；具有“SC”食品生产许可证。
（2）质量要求：具有大米固有色泽与香味，无污染、虫害，色泽、气味、口味正常；无异味、霉味；无虫蛀、结块、挂丝或杂质等，符合国家粮食卫生标准。
（3）包装要求：粳米25kg/袋，圆糯米50kg/袋，应符合《粮食销售包装》（GB/T17109）要求，包装袋清洁无污渍、无破损、无渗漏。
（4）标识要求：有生产许可证号，执行标准；标明产品名称、净含量、质量等级、生产企业名称、电话、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营养成分表。
（5）供货时剩余保质期不少于标注保质期三分之二。

	面粉
	（1）面粉必须符合GB1/T 1355-2021《小麦粉》标准中特制一等要求，具有“SC”食品生产许可证。
（2）质量要求：无污染、虫害，色泽、气味、口味正常；无异味、霉味；无虫蛀、结块、挂丝或杂质异物；色泽呈白色或微黄色；外观呈细粉末状，无杂质，手指捻捏时无粗粒感，放开后不成团；具有面粉正常气味，无异味。符合食品安全国家粮食标准GB2715。
（3）包装要求：25kg/袋，应符合《粮食销售包装》（GB/T17109）要求，包装袋清洁无污渍，无破损、无渗漏。
（4）标识要求：有生产许可证号，执行标准；标明产品名称、净含量、质量等级、生产企业名称、电话、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营养成分表。
（5）供货时剩余保质期不少于标注保质期三分之二。

	食用油
（核心产品）
	（1）食用油必须符合GB/T 1536-2021《菜籽油》标准中压榨菜籽油一级要求；
（2）质量标准：具有正常植物油的色泽、透明度、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及其它异味。
（3）包装要求：应符合GB7718\GB28050要求，包装桶清洁透明、无污渍，无破损、无渗漏，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规定。
（4）标识要求：有生产许可证号，执行标准；标明产品名称、净含量、生产企业名称、电话、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营养成分表。
（5）供货时剩余保质期不少于标注保质期三分之二。

	肉类：包括但不限于鲜带皮一级大五花、后腿肉、鲜肋排、鲜猪精瘦肉片、鲜猪精品肉馅、鲜猪红烧肉块、里脊肉、牛肉等。

	肉类
	（1）肉身盖有检疫检验章，出具加盖地方畜牧主管部门检疫合格证明。
（2）肉品须表皮洁净、膘厚适中、色泽鲜亮、纹理清晰、肉质细腻、无异味、去骨、无毛、按压无水迹，脂肪有其固有色泽，无酸败味。
（3）预冷排酸时间不低于24小时。提供合法有效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兽残检测报告，且兽残符合国家标准；含水率不高于77%。票据标明生产地址、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动物检疫合格证及肉品品质合格证明齐全。
（4）产品包装符合要求，且能够提供食材源头追溯证明材料。

	鸡蛋:包括但不限于鸡蛋、鹌鹑蛋等。
豆制品：包括但不限于嫩豆腐、老豆腐、白豆腐干、香豆腐、豆腐皮、素鸡、苕皮、豆芽、牛皮干、小面筋等。

	鸡蛋
	新鲜、大小均匀、无破损、色泽光滑，须出具加盖地方政府监督所检疫章的动物检疫证明。

	豆制品
	（1）豆腐、豆腐干、绿豆芽、黄豆芽、红豆等；须保证食材干净、不含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2）产品包装符合要求，且能够提供食材源头追溯证明材料。

	水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河鱼、海鱼、大青虾、小虾仁、龙利鱼等。

	水产品
	（1）无病灶，产品新鲜无腐烂，保持活体状态固有本色，无异味。
（2）产品包装符合要求，且能够提供食材源头追溯证明材料。

	冻品：包括但不限于鸡腿、鸡脯、鸡翅中、鸡排、琵琶腿、玉米棒、小鸡腿、火腿肠、鱿鱼花等。

	冻品
	（1）符合GB 316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每批次应提供《出厂检验合格证明》；具有生产许可证；箱（袋）内无杂质，无破损，无漏气；箱头有生产企业名称，厂址、电话、生产日期，保质期；内包装：要求有聚乙烯薄膜内衬或内包装袋)；鲜、冻禽（畜）肉制品的感官和品质状态是指产品组织状态、色泽、气味及产品规格等；要求解冻损失率不大于 5 %，预煮制出成率不小于 60 %。
（2）外包装箱（袋）必须按照GB 7718中要求标明产品的食品名称、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等。
（3）提供正规的进货渠道证明文件，且配送食品剩余保质期不少于质保期三分之二。

	蔬菜：包括但不限于净笋、大土豆、西红柿、菜花、捆青菜、姜、红薯、丝瓜、贝贝南瓜、西葫芦、牛心花白、芹菜、红洋葱、白菜、红萝卜、广茄等。

	蔬菜类
	（1）当季各类新鲜蔬菜以及大棚种植蔬菜，蔬菜类必须保证无黄叶、枯死叶、无虫、无杂质，须48小时内采摘供应，原菜须保证菜面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大小基本统一、不得过熟或欠熟；净菜须保证菜面完全干净、无泥土、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2）提供自检报告或第三方报告或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且符合农残要求。

	水果：包括但不限于香蕉、香梨、油桃、苹果、乳瓜、沃柑、耙耙柑、小乳瓜、西瓜等。

	水果
	（1）当即各类水果，无虫、无杂质，须保证水果新鲜，原水果须保证果面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大小基本统一、不得过熟或欠熟。
（2）提供自检报告或第三方报告或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且符合农残要求。

	干货调料：包括但不限于生抽、红烧酱油、食盐、鸡精、胡椒粉、零添加料酒、香醋、干酵母、香油、玉米淀粉、淀粉、番茄酱、零添加白醋、蚝油、蒸鱼豉油、木耳、花椒粒、八角、桂皮、草果、小香、香叶、鸡汁、海鲜酱、辣面、辣段等。

	干货调料
	5. 外包装无污物、无泄漏，无胀袋或胖听或鼓盖现象，无变质发霉现象。色泽正常，具有该品种固有的香味，滋味无异味，油酱均匀的酱体或无结块的粉状固体，封口平整，无破包，夹包，漏包，无污染。
6. 质量要求：①非“三无”产品，外包装清洁卫生、无破损，包装上的商品名称、厂址、规格、生产日期、质保期等信息与内容物相符，标示清晰，批次号清楚等；②经食品检验检疫合格，调料成分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3）提供正规的进货凭证，产品厂家具有生产许可证，剩余质保期不少于保质期的三分之二，可提供质检报告。


三、供应商责任：
供应商须保证所供食材均为符合国家卫生、质量检验标准的正规产品，保证配送品种完全满足采购人要求。所有原材料每日均留存样品一份，保存时间为36小时，确认期间无任何食品安全问题后处理。
1、食材没有按时按要求配送到位，影响采购人餐厅正常开餐的，以当日需求计划总量两倍价款赔付当日损失，同时采购人将对供应商进行处罚。
2、食材在验收时有不符合要求的，一律退回，供应商无条件重新更换配送货物，更换后仍然不符合标准的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处以所更换菜品价格两倍的罚款。
3、任何因食材质量问题导致的食品安全或食物中毒责任，在确认导致问题的食材品种后，由该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经济损失，除对采购人进行赔付外，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4、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必要的货源组织，提供种类明细与价格。
5、负责货源组织、配货、配送、验货等专业对口人员的安排与职责划分。
6、确保食材新鲜、安全、及时的各类措施或组织管理办法。
7、供应商对于自身原材料生产、外部原材料的采购、销售，其符合相关的合格标准与检验标准。
8、供应商对于可能的违约责任或食品安全责任的责任承担说明。
四、食材配送验收标准
1、供应商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三份的送货清单，采购人须指派专人接收、称重并验收菜品质量；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人指定验收员签字核认，作为结算凭证。对不符合质量的品种，采购人有权退、换货。货品验收合格后签收。
2、库管、采购员负责入库食品检验，值班厨师配合质量验收，验收标准如下：
（1）定型包装食品，应检验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是否标出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或者代号、规格、配方或者主要成份、保质期限、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等，防止购进假冒伪劣产品，禁止“三无”产品进入食堂；
（2）主要食材中的定型包装食品，如米面油类，供应商需要提供生产厂家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3）包装污秽不洁、严重破损、运输工具不洁等造成污染的产品不得验收入库；
（4）非定型包装的食品（或原材料）需进行感官检查：若发现腐败变质、油脂酸度、霉变、生虫、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现象，不得入库；掺假、掺杂、伪造的食品不得入库。
[bookmark: _GoBack]（5）食堂采购员、库管员和值班厨师共同对所购食品原辅料的质量、数量进行核对验收，验收合格的及时入库。不合格产品应及时退回供应商，同时做好验收记录。
（6）入库时，保管员要清点入库物品的数量、规格，做到数量、规格、品种准确无误，入库时按不同的材质、规格、功能和要求，分类、分别储存，做到账物相符。
